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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蚌埠通达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公司下属子公司万向通达股份公司（下称“通达股份”）将其

控股子公司蚌埠通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（下称“蚌埠通达”）的

76.3783%股权对外转让给清河县永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（下称

“清河永丰”）。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，并经天健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及出具的天健审[2018]103 号审计报

告，蚌埠通达审计后的帐面净资产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，经双

方协商，通达股份持有的蚌埠通达 76.3783%股权转让价为 1,096.00

万元。 

2、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

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蚌埠通达股权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公司与清河永丰无关联关系，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

易；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即可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根据双方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相关条款约定，本次交易

生效的条件为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以及通达股份、蚌埠通达

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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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方中的通达股份，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其基本情

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大道 118 号 

2、注册资本：30,000 万元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李平一 

4、经营范围：汽车零部件（包括汽车排气消声系统、汽车排气

催化转化器、汽车硅油风扇离合器、汽车燃油箱）、机械加工模具、

工艺装备的设计、制造与销售；模具、工装维修；汽车排气消声系统、

汽车燃油箱的技术检测、开发与设计；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（不

含国家禁止或限制企业经营的货物和技术）。 

5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本公司持有通达股份 95%的股权，自然人

王新刚持有 5%的股权。 

6、经营情况：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合并总资产为

99,072.01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58,483.30 万元；2016 年

该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60,118.48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

11,930.42 万元。 

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94，403.07万元，

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1,613.23 万元；2017 年该公司实现合并

营业收入 53,405.18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,129.93万元（以

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方中的清河永丰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清河县嵩山南路 6 号 

2、注册资本：400 万元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王召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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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经营范围：篷布机构总成、密封条、橡胶件、金属件、汽摩

拉线、滤芯、油管、油箱、铸件、塑料制品、冲压件、液压阀加工销

售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*** 

5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自然人王广玉持有该公司 60%的股权，自

然人王召强持有该公司 40%的股权。    

6、经营情况：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

资产为 2,479.56 万元 净资产为 881.67 万元；2016 年该公司实现营

业收入 2,442.03 万元，净利润 68.08 万元。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3,690.79 万元， 

净资产为 1,004.62 万元；2017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,424.80 万

元，净利润 122.95 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7、经查询，清河永丰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，亦不是失信

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是蚌埠通达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天河路 619 号  

2、注册资本： 1,600 万元 

3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通达股份持有该公司 76.3783%的股权，自

然人李春林持有该公司 23.6217%的股权。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少波 

5、经营范围：汽车燃油箱、汽车排气消声系统及其他零部件的

研发、生产及销售。 

6、经营情况：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

资产为 7,847.95 万元，净资产为 3,824.51 万元，2016 年该公司实

现营业收入 7,028.08 万元，净利润 60.9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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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6,318.91

万元，净资产为 3,191.10万元；2017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,225.44

万元，净利润-583.41 万元。 

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，以蚌埠通达审计后的帐面

净资产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，经双方协商，通达股份持有的蚌

埠通达 76.3783%股权转让价为 1,096万元。 

7、清河永丰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、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通达股份将不再持有蚌埠通达的股权，

该公司将不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（1）本次交易前，通达股份存在为蚌埠通达提供担保的情形，在

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前，通达股份为蚌埠通达融资所提供的担保须获得

银行和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同意撤销担保的确认函。蚌埠通达在万向财

务有限公司的借款及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 1,000万元、600 万

元，清河永丰保证在股权变更工商手续办理前，向蚌埠通达汇入 1,510

万元资金归还（其中：已向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存入保证金 90 万元）。 

（2）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部分子公司应收蚌埠通达款项

87,531.56元，清河永丰承诺将督促蚌埠通达按协议及时予以支付上

述款项。 

四、交易具体方案 

1、交易价格 

（1）经双方协商以蚌埠通达 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准日的帐面净

资产为依据，确定通达股份持有的 76.3783%股权转让价款为

1,096.00 万元。 

（2）双方协商，本次股权交割日为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，最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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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迟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。股权交割日之前的亏损由受让方承担，

股权交割日前的损益不影响双方已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。 

（3）办理股权转让发生的一切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由通达

股份及清河永丰各自承担和缴纳。 

2、付款方式及交割时间： 

（1）股权交割时间：股权交割日为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，本公

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。 

（2）付款方式：清河永丰在协议正式生效前向通达股份指定的

银行账户支付 8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，剩余部分于签署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后 2 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通达股份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。 

3、交易生效条件 

本次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以及通达股份、蚌埠通达

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。 

4、其他约定事项 

（1）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双方签字盖章后、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前，

通达股份为蚌埠通达融资（包括向银行和万向财务有限公司授信、借

款及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等）所提供的担保向银行和万向财务有限公司

提出撤销担保的申请，并获得银行和万向财务公司同意撤销担保的确

认函。 

（2）清河永丰保证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双方签字盖章后、股权变

更工商手续办理前向蚌埠通达汇入 1,510 万元资金用于归还在万向

财务有限公司的 1,000 万元借款及蚌埠通达在万向财务公司开具的

银行承兑汇票 600 万元（其中：已向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存入保证金

90 万元）。 

五、将蚌埠通达股权转让的原因说明 

通达股份将其控股子公司蚌埠通达的 76.3783%股权对外转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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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原因为： 

1、蚌埠通达主要产品为汽车金属燃油箱、支架扎带冲压件等，

其产品主要为郑州宇通、安徽江淮、金龙汽车（苏州）公司等客车主

机厂配套。受新能源客车的快速推广与普及，目前传统的内燃机客车

所需的燃油箱已有 40%的市场份额被电池及塑料油箱取代，造成近几

年蚌埠通达的经营情况持续恶化。未来三年客车传统燃油箱的市场份

额将会进一步被电池及塑料油箱取代，预计其现有产品未来的市场空

间将加快萎缩，后续持续经营能力会遇到更大的市场考验与风险。 

2、自 2017 年 1 月起，蚌埠通达经营上出现持续性亏损，效益下

滑趋势明显，为了优化公司资源，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，通

达股份拟对蚌埠通达的股权进行对外转让，蚌埠通达的另一自然人股

东李春林已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受让权。 

六、其他安排 

蚌埠通达现有员工全部由清河永丰接收，并予以妥善安置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包季鸣、傅立群、邬崇国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

认为： 

1、公司下属子公司万向通达股份公司转让其控股子公司蚌埠通

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76.3783%的股权，该事项已经委托会计师事务

所进行审计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并以审计后

的账面净资产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。 

2、受新能源客车的快速推广与普及，蚌埠通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

司的经营情况出现持续性亏损，预计现有产品未来的市场空间也将快

速萎缩。本次交易按照市场商业规则进行，定价公允，交易有利于优

化公司资源，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。 

3、本次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，尤其是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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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的利益。为此，我们同意公司转让下属公司蚌埠通达汽车零部件

有限公司的股权。 

八、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，有利于公司优

化资源，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经济效益，

有利于公司更加长远和稳健的发展。 

2、公司 2017 年度已对蚌埠通达资产组的处置计提了足额损失，

故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 2018 年度损益不产生影响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股权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




